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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21〕14 号

关于公布刘芝新等 15 人具备乡村教师
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各县区职称办：

根据苏人社发〔2016〕202 号文件精神及单位考核意见，

经市职称办审核，同意认定刘芝新等 15 人具备乡村教师中级

专业技术资格（名单附后），资格时间从 2021 年 10 月 8 日起算。

特此通知。

连云港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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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名单：

灌云县侍庄中心小学 刘芝新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灌云县小伊中心小学 蒋少传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灌云县海滨新城学校 孙玲玲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灌云县同心中心小学 郑 军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东海县双店中学 张爱华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东海县房山中心小学 丁家琼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东海县张湾中心小学 赵 红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灌南县六塘中学 顾锦山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灌南县大圈实验学校 周勤东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灌南县小窑小学 于 娟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灌南县小窑小学 高雪山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灌南县中小学素质教育基地 王金召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灌南县六塘小学 陆 平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连云港市云台农场中心小学 乔乃香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连云港市南云台林场小学 孔凡梅 乡村教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


